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

丹建抗审〔2017〕005
关于印发《丹阳市教育局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2#楼加固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意见》的通知
丹阳市教育局：

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》和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建抗［2002］253号）的要求和贵单位的申请，我局抗震办于 2017  年 4月 1日组织专家对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2#楼加固工程进行了抗震设防专项审查。专家组审阅了设计资料，听取了设计单位汇报，经认真讨论、质询，形成了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2#楼加固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意见，审查结果为“修改”。现将专家组的审查意见印发给你们，请会同勘察、设计单位严格按照专家组的意见，进一步做好该项目的抗震设计修改完善工作。
附件：
1．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表；
2． 丹阳市教育局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2#楼加固工程抗震设防专家组签名表。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抗震办公室

2017年4月1日
抄送  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抗震办公室  2017年4月1日印发  

附件1：
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表

	项目名称
	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2#楼加固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局
	勘察单位
	

	建筑面积
	3149㎡
	建筑高度
	m
	设防类别
	重点设防

	场地类别
	Ⅲ类
	结构类型
	框架
	设防烈度
	7度（0.10g）

	使用功能
	公共

	审查意见：         
2#楼加固

2、 1、设计单位需进一步对照原设计文件及修改、变更资料、勘察资料、结构安全检测鉴定报告及实体检测资料，全面核查工程实际情况，若存在不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的部位，应采取相应加固补强措施。

3、 墙体部分局部尺寸不满足规范要求；

4、 需考虑新增混凝土柱、墙、梁与原结构间的整体性；
5、 新增基础与既有基础间需采取措施控制差异沉降；
6、 植筋锚固设计需满足GB50367-2013第15节相关要求；
6、对使用胶粘方法或掺有聚合物材料加固的结构、构件，应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，检查时间间隔可由设计单位确定，但第一次检查时间不应迟于10年；
审查组组长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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